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沈浑政复〔2026〕62号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李俊华。
被申请人：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8号安姆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勇，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6日作出的《关于李俊华举报投诉调查处理情况回复》不服，于2026年2月9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沈阳市东陵区欣丰禾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产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经核查，申请人多次以相同或类似理由进行投诉举报，进而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其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范畴，其行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产品、服务的合理范畴。结合本案相关情况，申请人涉案的投诉举报行为并非出于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故对被申请人针对其举报作出的处理行为提起的行政复议，不应赋予其复议主体资格，申请人本次复议不符合复议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规定，本机关决定：
不予受理申请人李俊华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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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七）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复议申请的审查期限届满，行政复议机关未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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